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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管理的移交企业清产核资中资金核实申报办法

文章来源：财政部网站　　发布时间：1999-04-26

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

文 件

财清办〔1999〕10号

关于中央管理的移交企业清产核资中资金核实申报办法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及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

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的文件精神，切实做好移交企业清产核资中的资金核实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本办法所称中央管理的移交企业指脱钩后直接交由中央管理和并入重点企业（集团）后交由中央管理的企业

（集团）。具体包括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和中央党政机关的移交企业。

　　二、凡根据财政部《关于认真做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移交企业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财清字[1999]4号）

的规定，进行清产核资的移交企业，应依据本办法进行资金核实申报工作。

　　三、组织开展清产核资的企业必须认真做好资产清查工作，把实物盘点同核查帐务结合起来，把清理资产同核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结合起来，做到帐实相符，不留死角，不打埋伏，切实保证资产清查结果真实可靠，并对申报资料

的合法性、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为资金核实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四、企业对于清理出的各项资产盘盈、财产损失和资金挂帐等问题，应当根据国家现行财会制度和清产核资政策

的规定进行帐务处理。凡依据清产核资政策进行帐务处理的，应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申办资金

核实审批手续。

　　五、资产清查中清理出的各项资产盘盈（包括流动资产盘盈和固定资产盘盈），应当以重置成本计价入帐，对于

资产盘盈数额较小，应当在抵冲资产损失后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由企业自行列入损益进行处理；对于资产盘盈

抵冲资产损失后数额较大的，企业可以按照清产核资政策规定及程序报批后，相应增加所有者权益进行处理。

　　六、资产清查中清理出的各项财产损失（包括流动资产损失和固定资产损失），应当在取得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

或合规手续后，对于财产损失数额较小，企业应当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分年计入损益进行处理；对于财产损失数

额较大计入损益处理企业难以承受的，可以按照清产核资政策规定及程序报批后，相应冲减所有者权益进行处理。

　　七、流动资产损失中的应收帐款坏帐损失和存货损失，应按以下要求进行申报：

　　（一）由于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帐款，应当取得债务人破产或死亡及其

破产财产或者遗产进行清偿的法律文件。

　　（二）应收帐款逾期三年以上不能收回的，应当认真核查、分类排队。作为坏帐损失申报须符合下列条件：

　　1、由于债务人长期亏损（连续亏损三年以上）、虽未破产但已资不抵债而不能收回的帐款，应当取得证明债务人

连续亏损的近三年财务报表、证明三年内未发生任何往来业务的近三年催收记录。

　　2、如果因债务人临时财务状况恶化或由于经济秩序混乱、互相拖欠造成的三年以上应收帐款，原则上不能核销，

国家另有规定者除外。

　　3、对于列为坏帐损失核销的逾期三年以上应收帐款，企业必须保留继续索债权利，并应积极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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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存货损失主要包括盘亏（库存损耗、丢失错帐）、毁损（霉变锈蚀、拆零残损）、报废（强制淘汰、自然

淘汰）净损失和产成品削价损失等，以及因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国际市场行情发生巨大变化和其他意外事故造成的存

货损失。存货损失申报应当经企业资产清查小组鉴定确认或中介机构注册会计师审核，并经企业法定代表人审查签字

的盘存记录。对于毁损、报废的存货损失数额较大的，还应当取得有关部门的技术鉴定报告。

　　八、固定资产损失包括固定资产盘亏损失、毁损报废、强制淘汰及因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企业未

计入当期损益的固定资产损失。固定资产损失申报应当根据损失原因分别取得经企业设备、技术、审计、财务等职能

部门组成的企业资产清查小组鉴定确认的固定资产清查盘点表（盘亏损失），或国家有关强制淘汰设备的文件和有关

技术部门的鉴定报告（毁损、报废及其他原因），或保险公司和有关责任人的理赔单据（自然灾害、意外事故）。

　　九、潜亏挂帐主要包括企业为了保持帐面利润而存货高留低转或产品成本大于售价、未足额提取固定资产折旧、

未足额摊销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等造成资产总额的虚增部分。潜亏挂帐一经查实应当及时计入损益，将潜亏转为明亏

后，按清产核资政策规定和工作程序报批处理。

　　十、企业清产核资中的财产损失应立足于企业损益中自行消化；因客观原因造成的财产损失数额较大企业难以承

受的，以及企业在今后五年内预计难以消化的经营亏损挂帐，经清产核资专项批准后可分别依次冲减盈余公积、资本

公积和实收资本。

　　企业按规定作冲销资本金处理时，对财产损失和资金挂帐超过所有者权益的，应保留的资本金数额不得低于法定

注册资本金限额。

　　十一、企业在办理资金核实申报手续时，应编写资金核实申报报告，编制《资金核实申报表》和《损失挂帐情况

表》（详见附件）。自行组织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资金核实申报报告应报财政部驻当地监察机构签署审核意见；委

托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清产核资的，应由中介机构签署审核意见。

　　企业资金核实申报材料应当报请接收方企业（集团）或上级单位初步审核后，逐级汇总上报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

室，由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会同部内有关单位办理批复。

　　十二、非中央管理的移交企业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日常清产核资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清字[1998]14号）

的要求开展日常清产核资工作的，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资金核实申报材料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企业资金核实申报材料应当包括资金核实申报报告及附件材料。

　　一、资金核实申报报告的主要内容

　　（一）简要说明企业清产核资的时间点，及各项工作的组织情况；

　　（二）涉及产权界定工作所依据的有关政策，及其界定前的产权情况和界定后各方协商的产权结果；

　　（三）开展价值重估工作的，应说明已重估的固定资产是否符合规定的重估范围，所使用的重估方法、升值幅度

及企业今后增提折旧的能力；

　　（四）资产清查所清理出的各项资产损失及资金挂帐数额，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审计结果，本次

申报的各项资产损失总额，并分别按损失原因归类说明申报理由，其中数额较大的要逐项附注说明损失发生时间及原

因；

　　（五）申报资产损失、资金挂帐的处理渠道，需核减的所有者权益及其数额等。

　　二、资金核实申报附件

　　（一）资金核实申报表（格式见附件二）；

　　（二）损失挂帐情况表（格式见附件三）；

　　（三）相关企业清产核资时点的资产负债表；

　　（四）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审计报告。

　　三、资金核实申报表及损失挂帐情况表的编制要求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150


